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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2024年东至县乡村人才振兴工作
要点》的通知

县乡村人才振兴专项小组各成员单位：
现将《2024年东至县乡村人才振兴工作要点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

东至县乡村人才振兴专项小组办公室（代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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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东至县乡村人才振兴工作要点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，认真落实2024年省委、市委一号文件精神，以学习运用“千万工程”经验为引领，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，加快培养农业生产经营人才、农村二三产业人才、乡村公共服务人才、乡村治理人才和乡村科技人才，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、建设高质高效的农业强市提供坚实人才支撑。
1、 培养农业生产经营人才，壮大乡村振兴“生力军”
1.深入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行动，突出抓好家庭农场 
和农民合作社发展，家庭农场发展到1840个以上，农民合作社稳 
定在520个左右。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稳定在28个以上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农业农村局、县供销社等）
2.深入实施乡村产业带头人“头雁”培育项目，加强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，培育高素质农民450人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农业农村局等）
3.重点面向高素质技术人员、家庭牧场经营者、合作社带头人等开展养殖、繁育、防疫、屠宰加工等培训，充实畜牧兽医基层专业人才，落实“秸秆变肉”暨肉牛振兴计划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农业农村局、县人社局）
4.实施乡村工匠“千师万匠”培育工程，开展“乡村能人”选拔培养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农业农村局、县乡村振兴局、县住建局、县人社局）
5.加大“土专家”“田秀才”等乡村本土人才培养，开展乡村振兴人才评选，按规定给予补贴。（责任单位：县人社局、县农业农村局）
6.深入实施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，全年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3000人次以上。（责任单位：县人社局、县农业农村局）
7.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创业园建设，2024年再创建3个乡村振兴创业园，入驻经营主体超过6家。（责任单位：县乡村振兴局等）
二、培养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人才，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
8.实施农村创业创新带头人培育行动，积极培育一批农村创业创新带头人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农业农村局、县人社局等）
9.实施返乡人员创业工程，对在乡村创业并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者给予最高5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，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（含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农民合作社等各类创业实体）给予最高40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，并按规定给予财政贴息。（责任单位：县人社局，县财政局）
10.深入推进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，组织开展农村电商技能培训，壮大农村电商市场主体，推动“小农户”对接“大市场”。（责任单位：县科经局、县人社局、县财政局等）
11.加大返乡入乡退役军人创业帮扶，推进乡村振兴巾帼行动，实施“乡村巾帼追梦人”计划。（责任单位：县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县妇联）
12.成立县新农人协会，积极发挥协会在服务乡村全面振兴中的重要作用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农业农村局等）
13.试点建设1个镇级人才驿站，引导人才资源服务乡村振兴。（责任单位：县人社局、香隅镇政府等）
14.开展乡村旅游、民宿从业人员培训。推荐评选一批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，推动乡村文化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。（责任单位：县文旅局等）
三、培养乡村公共服务人才，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
15.根据省统一部署，推进医疗卫生人员“县管乡用、乡聘村用”、教师“县管校聘”改革。推进县乡村三级医院“编共体”建设。探索开展“乡编村用”工作，吸引更多人才投身和美乡村和基层治理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委编办、县卫健委、县总医院、县教体局、县人社局、县财政局）
16.加强乡村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建设，落实“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医提升计划”，具备执业（助理）医师资格的村医比例提高到40%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卫健委等）
17.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，深化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周转池制度建设，持续推动中小学教职工人员编制动态调整、结构优化。落实“国培计划”、“定向培养乡村教师计划”和“特岗计划”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委编办、县教体局）
18.支持各县（区）面向全国部分重点高校和省重点建设高校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，简化程序引进县域乡村振兴急需紧缺人才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委组织部、县委编办、县人社局等）
19.继续实施高校毕业生“三支一扶”计划，2024年计划招募8名高校毕业生到乡镇基层从事支教、支农、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县人社局等）
20.继续组织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。（责任单位：团县委等）
四、培养乡村治理人才，强化乡村治理水平
21.持续加强乡镇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，全面落实村党组织带头人后备力量培育储备三年行动，每村培育1-2名。巩固提升乡村干部实训基地建设质效。开展乡村振兴专题培训，分层分类对乡村干部全覆盖培训，依托党校、乡村干部实训基地等分期分批培训农村党员。开展第九批选派干部轮换，优化驻村管理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委组织部等）
22.规范运营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，大力培育社会工作服务类社会组织。（责任单位：县民政局等）
23.落实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综合素质提升工程，鼓励农村各领域社会服务人才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。（责任单位：县民政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人社局）
24.加强法治乡村建设，积极创建“民主法治示范村”。开展“1名村（居）法律顾问+N名法律明白人”行动，完善村（居）法律顾问和“法律明白人”合作机制，村（居）法律顾问和村（居）“两委”委员身份的“法律明白人”结对子覆盖到所有乡镇，“村（居）法律顾问”对辖区内所有“法律明白人”全年开展不少于一次法治培训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司法局）
五、培养农业农村科技人才，促进农业科技创新
25.链接省内外优质科研资源，开展绿色食品、农业生态环保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，促进现代农业技术产学研用深度融合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农业农村局、县人社局、县财政局）
26.深化“科技特派员+”制度，建设科技特派团数量不少于4个，省级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示范基地数量不少于5个，充分利用省科技特派员管理平台，促进供需精准对接。组织实施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项目，推进科技强农、机械强农。（责任单位：县科经局、县农业农村局等）
27.建设以省、市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为核心的科技创新团队，加快培养我县农业领域科技创新人才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农业农村局、县人社局等）
28.充分发挥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强队伍、推技术、带小农的基础支撑作用，以自下而上申报需求和自上而下培养就业相结合的方式，深入落实基层农技推广人才定向培养，稳定人员队伍，持续提升基层农技人员能力素质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农业农村局、县教体局、县人社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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